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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112年度旱災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7次

工作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12年3月3日(星期五)下午4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林元鵬總工程司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廖禹策                  

伍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(詳簽到表) 

陸、主持人致詞：（略） 

柒、報告及討論事項：（略） 

捌、決議： 

一、北水處支援水量前已達每日81.4萬噸，惟隨三峽河流量提高而

減少支援量，但近日三峽河川流量有降低趨勢，請北水局協調

北水處於三峽河流量遞減時，隨即提高支援水量至每日81萬噸。 

二、新竹地區相關決議如下： 

(一) 請北水局與台水公司再加強盤點，三坑抽水站修復前桃園支

援新竹水量是否有再提升空間，以舒緩新竹水情，並請台水

公司依今日會議所提趕辦三坑抽水站於4月11日前修復完成。 

(二) 部分抗旱水井機電設備故障致暫時無法出水，請北水局儘速

修復發揮最大效益，以減少寶山-寶二水庫出水量。 

(三) 請北水局再洽農水署新竹管理處，檢討縮短隆恩堰灌區整田

期時程，儘早提升隆恩堰引水量。 

(四) 請北水局預為思考新竹水情燈號調整時之因應作為；另請預

為盤點啟動新竹緊急海淡機組相關先期作業及所需時程。 

三、臺中地區相關決議如下： 

(一) 有關鳥嘴潭人工湖因供水湖區切換，致濁度逾淨水場負荷，

請台水公司與中水局事先充分協調，避免因湖區切換操作而

影響淨水場出水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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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有關臺中地區抗旱水井，除地方對復抽有爭議地區水井外，

請台水公司依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2月4日通報單內

容，持續啟動抗旱水井抽水作業。 

四、針對全台水情不佳地區，請水文組協助水利防災中心再次發送

通報單，全面啟動抗旱水井抽水作業。 

五、請南水局洽嘉南管理處協調，在不影響春雜灌溉下，充分利用

農業抗旱水井及透過白河水庫-北幹線至白水溪幹線北送支援

嘉義地區用水。 

六、台南地區於2月17日至2月28日期間平均每日用水量約103萬噸，

3月1日橙燈實施後，3月1日至3月2日每日用水量已降為100萬

噸，請各單位持續落實相關橙燈節水作為，並適時發布新聞稿

說明雜作灌溉管控及燈號轉換後之節水效益。 

七、針對台水公司所提烏山頭水庫水位過低影響抽水部分，請南水

局採最有效率可降低滲漏損失方式，由曾文水庫適當放水增加

烏山頭水庫蓄水量。 

八、2023年穩定南部供水抗旱計畫相關決議如下： 

(一) 南水局所辦理屏東科技產業園區內新設臨時管線工程及已決

標之32口抗旱水井，請南水局依據本署2月16日「2023年穩定

南部供水抗旱計畫控管會議備忘錄」所示，以4月底前供水為

目標，排定各階段作業之起迄時間，以掌控各階段作業之辦

理期程，並請工務組協助。 

(二) 針對南水局尚未決標之10口抗旱水井，預定3月6日開標，請

南水局持續邀標，以避免再次流標。 

(三) 台水公司新鑿之4口抗旱水井(管徑12吋、深300米)，依廠商

排定3月6日開工備料、4月1日進場施工部分，恐有未能於4月

底完工供水之虞，請台水公司再督導廠商檢核施工期程，確

保能於4月底前達成供水目標。 

(四) 屏東科技產業園區內新設臨時管路涉及管路用地部分，因管

路工程已於3月3日順利決標，請南水局會同廠商確認管路架



3 
 

設路線後，儘速洽工業局溝通。 

(五) 請台水公司及南水局積極督導施工廠商辦理水井管材、濾管

及流量計、沉水馬達等材料備料作業，以順利施工。 

九、擴大水庫清淤相關決議如下： 

(一)3月3日已完成曾文、南化及仁義潭水庫之會勘，並自3月4日

起陸續進場施設便道（南化及仁義潭水庫3月4日，曾文水庫3

月6日），俟便道完成後開始辦理清淤，屆時請發布新聞稿。 

(二)未來辦理清淤時，請以相同角度於清淤前、中及後拍照作前

後比較，以利成果紀錄及展示。 

(三)國軍協助清淤部分，南水局已訂3月4日辦理曾文水庫現勘、3

月6日辦理阿公店水庫現勘，請南水局確認國軍支援需求。 

(四)其他中部以北水庫請北、中水局除持續辦理清淤工作外，預

為準備河川局與國軍協助清淤相關作業，於水位降至可清淤

水位後擴大清淤。 

(五)各水庫擴大清淤執行單位、數量及經費估算表，詳附件1(防

旱應變控管工作會議備忘錄)。 

十、台中緊急海淡機組除先前已評估台南之地點外，水規所3月3日

下午再邀集相關單位赴高雄興達電廠現勘，今日會議水源組所

提之初步評估簡報內容，初步建議設置於高雄興達電廠，請水

源組再修正補充如管線是否涉及私有地等資料後，儘速陳送署

長，並同步於3月6日中午前完成較為詳細之設置方案，以利政

策決定後可隨即啟動相關作業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
拾、散會：下午6時30分。 

 


